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2号
罪犯肖方桂，男，2001年10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，汉族，中专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（大队）一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(2023)闽0426刑初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肖方桂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（已预缴）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3年5月25日移送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(刑期自2023年3月31日起至2026年3月17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2年6月至8月起，被告人肖方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，涉案金额达60633.3元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64.8分，获表扬2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扣6分（2023年11月其他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的，扣3分；2024年2月违反岗位职责的，扣3分）。

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肖方桂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3号
罪犯赖文生，男，1996年8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地广东省惠东县，捕前系农民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（大队）一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(2017)闽07刑初3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赖文生犯制造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80000元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（2018）闽刑终21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9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2031年12月23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（2021）闽07刑更794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；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（2023）闽07刑更892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，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(刑期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2030年12月2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6年12月期间，赖文生等人在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村石壁2号对面茶厂制作毒品，粉末和晶休中均含有氯胺酮成分，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86.9分，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44分，合计获3030.9分，获表扬5次；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90分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赖文生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4号
罪犯李昆，男，2003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松溪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（大队）一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(2024)闽0724刑初3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李昆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(刑期自2024年4月23日起至2026年1月1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间，李昆在明知他人资金为犯罪所得的情况下，多次提供其名下的银行卡帮助接收、转移资金，经调查核实，已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23.5分，获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累计扣4分（2024年9月违反活动管理规定，扣3分；2024年11月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（聊天），扣1分）。

该犯考核期内向松溪县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，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昆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5号

罪犯阮克标，男，1982年7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（大队）二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6日作出（2022）闽0103刑初196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阮克标犯猥亵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9日作出（2022）闽01刑终835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3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2年1月14日起至2028年1月1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2年1月14日，被告人阮克标趁被害人钟某某熟睡时，将手伸进被害人被子里，侵犯隐私部位，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月10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13.4分，获表扬4次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扣6分。（2023年8月14 日因履职不到位，扣3分；2024年8月4 日因违反基本规范，发生争吵、吵架的，扣3分） 。

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的成年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因此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阮克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6号
罪犯池承棱 AUTOTEXTLIST  \* MERGEFORMAT ，男，1985年7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(大队）三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1日作出（2021）闽0481刑初34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池承棱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；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（2021）闽04刑终32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2026年3月28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（2024）闽07刑更8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1月25日（刑期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2025年9月28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池承棱违反国家规定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，使用金融受理终端pos机，以虚构交易等方式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，金额共计人民币43858699.23元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1.7分，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2月获考核分1830分，合计获2081分，获表扬3次；间隔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积分1412分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池承棱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7号
罪犯陈维溪，男，1979年8月19日出生，汉族，大专文化，户籍地福建省三明市，捕前系三明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（2015）三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维溪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六万元；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六万元，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；继续追缴向被告人陈维溪及其同案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共139149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（2016）闽刑终28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6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4年7月31日起至2031年7月30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（2019）闽07刑更395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；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（2022）闽07刑更116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（刑期自2014年7月31日起至2030年8月30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4年5月10日至2014年8月1日期间，陈维溪等人违反国家毒品监管法规，以非法牟取利益为目的，单独或伙同他人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90.86克，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；2014年4月至2014年7月29日期间，陈维溪等人以非法营利为目的，在固定场所摆放单人机型、多人机型的赌博机器供他人赌博，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。

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4.8分，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386分，合计获3810.8分，获表扬6次；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分2928分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200元；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1700元。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050.94元，月均消费189.09元，账户可用余额952.07元。
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%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维溪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8号
罪犯夏加乐，男，1988年6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因犯开设赌场罪、寻衅滋事罪于2009年10月20日被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2010年10月23日刑满释放，系累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(2012）宁刑初字第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夏加乐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10000元。被告人夏加乐等二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30100.5元（含已支付的110000元）。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（2013）闽刑终字第1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驳回抗诉、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4年7月8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（2017）闽刑更246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（刑期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39年11月21日止）；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（2020）闽07刑更619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；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（2022）闽07刑更1258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，裁定书送达时间2022年11月29日（刑期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38年8月21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间，夏加乐刑释后网罗温世辉、张佳佳等社会闲散青年组成团伙，单独或合伙在福鼎开设赌场牟取非法利益。2011年3月21日，因赌场受冲击一事发生争执，夏加乐纠集温世辉等人，准备了自制枪支、砍刀等作案工具发生械斗，致被害人一人死亡，一人轻伤。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、故意杀人罪。
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87.5分，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439分，合计获得3626.5分，获表扬6次；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分3120分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扣4分（2024年2月因违反内务规范，扣2分；2024年5月因不按规定时间作息，扣2分）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个人部分已履行完毕。

该犯系累犯，且因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夏加乐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69号

罪犯雷仕建，男，1992年3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邵武市，汉族，文盲，捕前无业。曾因犯盗窃罪于2011年10月26日被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；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7月6日被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；因犯盗窃罪于2018年6月20日被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2019年10月28日刑满释放。系累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八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8日作出(2021)闽0723刑初14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雷仕建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（2021）闽07刑终24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（刑期自2021年6月6日起至2026年6月5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1年6月6日凌晨3时许，被告人雷仕建携带工具来到光泽县二一七路赛菲尔珠宝店，通过窗户进入后实施盗窃，盗窃过程触发店内监控报警，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。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本轮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13.5分，获表扬6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456元，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2994.76元。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792.78元，月均消费183.59元，账户可用余额834.17元。
该犯系累犯，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%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。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雷仕建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0号

罪犯廖加添，男，1993年5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，汉族，中专文化，捕前务工，曾因犯偷越国边境罪，于2022年12月21日被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，缓刑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八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(2024)闽0403刑初147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廖加添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；被告人廖加添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3年10月14日起至2025年11月1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2年4月至7月期间．被告人廖加添在明知他人钱款有可能是犯罪所得的情况下．仍然提供名下银行账户给同案使用．并通过提供银行密码、刷脸验证、到柜台取现等方式帮助接收、转移资金，其行为已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47.5分，获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8日出具结案通知书显示，罪犯廖加添已将罚金义务履行完毕。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廖加添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1号
罪犯任振华，男，1979年6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，汉族，中专文化，捕前系个体。曾因犯抢劫罪于2005年5月17日被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罚金5000元，2011年5月12日刑满释放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九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（2021）闽0782刑初178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任振华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；追缴被告人任振华及其同案违法所得共计182286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不服，提出抗诉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9日作出（2021）闽07刑终263号刑事判决，改判上诉人任振华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；继续追缴上诉人任振华及其同案违法所得共计164962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28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（2024）闽07刑更99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1月25日(现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5年12月28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任振华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在武夷山市星村镇摆放2台“打烟机”，供不特定人员进行赌博。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9分，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81分，合计获1960分，获表扬3次；间隔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积分1424分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任振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2号
罪犯雷茂旺，男，1958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光泽县，畲族，小学肄业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九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(2022)闽0781刑初14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雷茂旺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犯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总和刑期六年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。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（2022）闽07刑终185号刑事裁定，准许撤回抗诉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2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(刑期自2022年3月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2年3月10日，被告人雷茂旺违反法律规定，非法储存黑火药2707.5G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，非法持有以黑火药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三支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。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1月22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43分，获表扬1次，物质奖励3次。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分（2023年9月8日违反队列规范，情节轻微，扣2分）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雷茂旺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3号
罪犯吴圣杰，男，2004年3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沙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九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3日作出(2024)闽0427刑初106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圣杰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4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(刑期自2024年1月9日起至2025年10月8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吴圣杰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利用电信网络，帮助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资金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。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26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6.2分，无奖励。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本次考核期内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3000元，财产刑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圣杰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4号
罪犯王邦权，曾用名王邦润，男，1990年9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，汉族，大学本科，捕前系原中移铁通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建宁支撑服务中心经理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九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(2023)闽0426刑初248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邦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；被告人王邦权退出的违法所得31089元，依法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(刑期自2023年1月18日起至2026年1月17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罪犯王邦权利用工作便利，使用他人身份证开具实名电话卡，通过微信联系他人出售电话卡100多张，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249分，获表扬1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2分（2024年2月29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（上课期间吃零食），扣2分）。
本次考核期内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000元，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邦权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5号
罪犯杨日平，男，1987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西省定南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经商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六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（2023）闽0723刑初14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日平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；被告人杨日平退出的赃款1550000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现刑期自2020年8月8日起至2025年12月16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罪犯杨日平明知是非法开采的稀土，而予以收购、销赃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325分，获表扬1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扣2分（2024年5月3日因随意插队、开玩笑，或动作不规范等行为，扣1分；2025年2月12日因违反文明礼貌规范扣1分）。  

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，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日平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6号
罪犯邓家灿，男，2000年12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地福建省沙县区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六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2日作出（2022）闽0727刑初21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邓家灿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现刑期自2022年7月13日起至2026年1月12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22年4月17日，被告人邓家灿趁被害人醉酒的状态下，先后两次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55.1分，获表扬3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3次，扣4分（2023年6月14日正课教育期间打瞌睡，扣1分；2023年6月26日因生产材料未按规定摆放，扣2分；2024年2月19日违反劳动行为规范，未按规定举手示意，扣1分）。  

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的成年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邓家灿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8号
罪犯沈学平，男，1983年3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(2023)闽0403刑初33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沈学平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；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7.5万元，上缴国库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（2024）闽04刑终1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3年4月22日起至2025年10月21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沈学平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，仍然提供大量银行账户供他人使用，并从中非法获利17.5万元，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45分，获表扬1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
本轮考核期内向三明市三元区法院缴纳21.5万元，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沈学平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79号
罪犯王庆春，男，1983年3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（2023）闽0782刑初24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庆春犯非法制造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5年12月11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王庆春违反枪支管理规定，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二支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182.5分，获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扣4分（2024年2月6日因违反现场管理规定，扣3分；2024年9月8日因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，扣1分）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庆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80号
罪犯庄志华，男，1990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，汉族，中专文化，捕前系个体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日作出(2023)闽0403刑初511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庄志华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4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3年6月14日起至2025年12月1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庄志华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，利用手机APP开设虚拟房间，以扑克“十三水”的方式进行赌博。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3月11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85分，获表扬1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
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7000元，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庄志华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81号
罪犯黄永华，男，1966年4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地重庆市潼南区，捕前务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黄永华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（2015）闽刑复字第66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7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（2019）闽刑更278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于2022年12月20日作出（2022）闽刑更471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月17日（现刑期自2022年12月20日起至2047年12月19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2015年2月17日，黄永华与被害人尹某某产生纠纷后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尹某某的胸、腹等部位，致被害人尹某某当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

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违规后经教育，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19分，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472分，合计获3991分，获表扬4次，物质奖励2次；间隔期2023年1月17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分2734分。考核期内违规2次，扣6分（2024年1月18日因违反工艺规范管理，扣3分；2024年7月27日因发生争吵、吵架，扣3分）。
该犯系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黄永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282号
罪犯周文斌 AUTOTEXTLIST  \* MERGEFORMAT ，男，2003年11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4日作出(2023)闽0782刑初18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周文斌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3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23年6月11日起至2026年6月10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周文斌受朋友邀请参与聚众斗殴，在斗殴过程中使用砍刀，致他人受伤，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虽有违规行为，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在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10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分1372.4分，获表扬1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4次，累计扣分18分（2024年1月29日，违反出收工规范，扣3分；2024年4月25日，发生争吵行为，扣6分；2024年5月7日，在囚服做标记，扣6分；2024年5月23日，安全员（含兼职）罪犯履职不到位，扣3分）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周文斌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317号

罪犯魏国才，绰号“二娃”，男，1989年6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隆昌市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（大队）八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(2020)闽0121刑初341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魏国才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；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；犯妨害公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；犯非法采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；犯非法侵入住宅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总和刑期十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6.6万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6.6万元；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00元；责令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200元；冻结在案的被告人魏国才持有的建行卡内1363.72元，予以折抵退赃、罚金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终95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现刑期自2019年11月14日起至2030年2月13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魏国才积极参加他人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，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，获取经济利益，为非作恶，欺压、残害群众，称霸一方，在上街镇厚美村一带形成重大影响，严重破坏社会，经济秩序，其行为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寻衅滋事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妨害公务罪、非法采矿罪、非法侵入住宅罪。

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本轮考核期2021年1月19日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985分，获表扬6次，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，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3036.28元，该犯考核期总消费9510.08元，月均消费194.08元，账上余额611.76元。

该犯系涉黑罪犯，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%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共计扣减四个月。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魏国才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福建省建阳监狱
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
〔2025〕闽建狱减字第318号
罪犯张世锋，男，1982年4月23日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铲车司机。系涉黑罪犯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七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（2020）闽0124刑初7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世锋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；犯非法采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9万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1日作出（2021）闽01刑终91号刑事判决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9年8月22日起至2028年8月21日止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（2023）闽07刑更169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（先刑期自2019年8月22日起至2028年2月21日止）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：被告人张世锋（铲车司机）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，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。伙同组织成员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，未取得许可证而擅自盗砂，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共计人民币1094.8万元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。

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奖惩情况：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9分，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8分，合计获2237分，获表扬3次；间隔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2月获考核分1434分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。
该犯系涉黑罪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，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。

本案于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世锋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卷宗二册

     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福建省建阳监狱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